
      

即
日
元
仝
中
親
收
過
找
洗
字
內
佛
銀
壹
佰
貳
拾
大
員
正
足
訖
，
批
炤
。 

    

立
找
洗
字
人
李
傳
元
。
緣
有
鬮
書
田
業
壹
處
，
址
在
三
層
埔
庄
中
圳
內
第
貳
段
，
其
田

四
至
界
址
並
瓦
厝
壹
座
，
俱
載
契
內
註
明
。
茲
前
年
歸
就
與
房
親
傳
秀
兄
弟
承
買
，
價
銀
收

清
足
訖
。
祇
因
歲
暮
，
家
中
困
乏
，
故
託
原
中
，
向
于
承
歸
懇
出
找
洗
佛
銀
壹
佰
貳
拾
大
員

正
。
即
日
立
字
銀
字
兩
相
交
付
親
收
足
訖
。
此
係
念
及
房
親
之
誼
，
格
外
加
施
，
日
后
身
及

子
孫
斷
不
敢
再
言
找
洗
等
情
。
恐
口
無
憑
，
立
找
洗
字
壹
紙
，
付
執
為
炤
。 

光
緒
貳
拾
壹
年 

月  

日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
立
找
洗
字
人  

李
傳
元
︵
花
押
︶ 

 

原
中
人
房
叔  

賡
颺
︵
花
押
︶ 

代
書
人  

廖
國
珍
︵
花
押
︶ 


